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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1.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2.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
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保誠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
閱商品說明書。3.各投資標的可能風險有政治、經濟、流動性、景氣循環、信用、利率、市場性、國家、社會、匯率、貨幣、
外匯管制、法律及系統性等風險類別。(各投資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本商品之商品說明書或基金公開說明書。)4.查閱保誠
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連結網站(網址http://www.pcalife.com.tw)，或洽詢免付費客戶服務/申訴專線0809-0809-68，
亦可至保誠人壽總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8樓，電話 02-8786-9955) 索取。

先照顧好自己(Me) 才能照顧好家人(We)
金融友善
服務專區



受款人 受款銀行

保誠人壽指定之外匯存款帳戶 

戶名：Offshore Insurance Branch, PCA Life Assurance Co., Ltd.

銀行名稱：渣打銀行OBU分行

分行名稱：Standard Chartered Bank (Taiwan) Ltd
銀行帳號：03410133331
SWIFT CODE：SCBLTWTP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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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保誠人壽OIU美金鑽外幣變額壽險

給付項目：祝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申報文號：西元2016年02月04日保誠總字第1050010號

申報文號：西元2025年04月30日保誠總字第1140000497號

商 品 特 色

資產配置多元 ‧ 終身壽險保障 美元直接收付‧資產流通靈活 高年齡層可投保‧延續財富活力

資產配置多元，又有結合保障，每位成功人士都該有這樣的財富規劃。這份保單讓您所投入的寶貴資產，透過靈活組合

的優質投資標的，有機會享有來自全球各地的獲利收益。並同時給予壽險保障，真是一兼二顧，讓你在投資之餘也能擁

有保障。更棒的是，高年齡層也可投保，讓您的財富永遠活力十足！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時，依保單條款之約定，保誠人壽於需要時得參據醫學專業意見，或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

以作為理賠審核之依據。

※除外責任：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被保險人因犯罪致死或完全失能者，保誠人壽不負給

付各項保險金之責任。完整之除外責任請詳保單條款。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保單給付內容

給付項目 給付內容

  

祝壽保險金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按「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
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之給付與保單
帳戶價值之返還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1.被保險人身故時，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

2.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身故，其身故給付之計算，另依條款約定。

完全失能保險金之給付與
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1.被保險人完全失能時，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2.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致成完全失能，其完全失能給付之計算，另依條款約定。



1.投保年齡、目標保險費限制：

2.保險期間：至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週年日。 

3.繳別：躉繳。

4.繳費方式：匯款。 

5.保險金額說明：

保險金額=「淨危險保額」+「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總和。

6.投保資格：

(1)境外個人：外國籍人士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之個人(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之個人指在台灣無戶籍，且未取得外僑居留證及台灣居

留證之個人)。 

(2)境外法人：依國外法律組織登記之法人，但不包含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分支機構及大陸本土公司(註)。 

註：依照大陸法規，大陸本土公司必須購買大陸當地保險商品，不能購買境外保單。 

7.投資標的配置比例：

所設定配置保險費之投資標的不得超過十支，且每一投資標的分配比例之指定須為5%的倍數，且所有投資標的分配總和為100%。 

8.其他投保及保全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及保全規定辦理，保誠人壽擁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投保及保全規則

投保年齡

0歲∼80歲

目標保險費限制(以每佰美元為增加單位)

7,000美元~1,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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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相關費用及投資標的種類

1.保單管理費：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兩者之和：

(1)於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收取美金3.5元。

(2)於第1至第60「保單週月日」以目標保費保單帳戶價值的0.12%計算。 

2.保險成本：由保誠人壽每月根據訂立保險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計算「保險成本」當時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及當時已報送主管

機關或其指定機構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3.投資標的轉換費用：同一保單年度內之前8次投資標的轉換，保誠人壽不收取轉換費用，自第9次起每次將自轉出金額中收取美金3.5元。

保險費用

保 單 年 度 解約費用率

1

2

3

4年(含)以後

8％

6％

3％

0％

4.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目標保費保單帳戶價值」或「部分提

領金額」) 乘以申請時之「解約費用率」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不收取解約及部分

提領費用。

投資標的種類

共同基金

指數股票型基金

貨幣帳戶

經理費(管理費)

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X

保管費

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X

X

1%

X

申購手續費

註1：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申購手續費將由保誠人壽至申購金額中收取，投資人不需另行支付，用以反映該投資標的交易可能衍生之相關成本。

註2：共同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經理費(管理費)、保管費及共同基金之行政費用，由投資機構及保管銀行收取並由基金淨值中扣除，並不另外向客

戶收取，若有變更時，應以各基金之公開說明書為主。

註3：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帳戶管理費由保誠人壽收取並由基金淨值中扣除，並不另外向客戶收取。貨幣帳戶之帳戶管理費由保誠人壽收取並已反映於宣

告利率中，並不另外向客戶收取。 

註4：投資機構所收取之投資標的費用請參閱本商品之商品說明書、保誠人壽網站或至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網站查詢。 

投資標的種類及費用

贖回費用

依基金之規定收取

X

X

行政費用

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X

X

帳戶管理費

X

0.6%
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0%~0.6%
反映於宣告利率



注意事項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保障內容、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本簡介因篇幅

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及商品說

明書。

2.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保誠人壽寄送或交付保

險單翌日起算21日內)。

4.本商品之投保及保全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及保全規定辦理，保誠人壽擁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5.本商品之各項收付款項以美元為貨幣單位，當保險契約約定幣別與投資標的幣別不同，或投資標的間幣別不同時，可能使

要保人及受益人於贖回或轉換投資標的時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造成損失，要保人及受益人須自行承擔該部分之匯兌風

險及該幣別自身所屬國家之政治、經濟變動風險。對於匯率波動較大之幣別尤應特別留意自身對匯率變動風險承擔能力。

6.保誠人壽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將定期以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7.保誠人壽自連結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於簽約前提供予要保人參考，請詳閱商品說明書。 

8.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且無紅利給付項目。

9.本商品非屬存款，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商品依法已納入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惟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

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10.本商品經保誠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

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保誠人壽

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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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相關費用及負擔對象

本商品相關款項之往來，若採用保誠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幣帳戶，無需負擔所產生之匯款相關費用，但若非採用保誠人壽指定銀行

之外幣帳戶者，則匯款費用收取方式列示如下：

匯款相關費用

1
因投保年齡錯誤且其錯誤原因歸責於保誠人壽，致保誠人壽依條款約定為退

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因保誠人壽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時所生之

相關匯款費用。
3

收款銀行

收款人

匯款銀行

匯款人除前述3點以外的其他款項往來4

2
因投保年齡錯誤且其錯誤原因歸責於保誠人壽，要保人或受益人依條款約定

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中間行

匯款人

保誠人壽


